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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西证券”、“公司”）于2017年2月5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信证券”或“保

荐机构”）担任本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工作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保荐业

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等有关规定，经审慎核查，就2018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一、预计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情况 

项目 关联方 相关业务及定价依据 
预计 2018 年交易金

额 

截止披露日

已发生金额 

（万元） 

证券经纪

服务收入 

泸州老窖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关联人在公司开立证

券交易账户，为关联人提

供证券经纪业务交易通道

和相关服务。参照市场上

同类交易服务的佣金率定

价 

因该项业务受证券

市场影响较大，证券

市场情况无法预测，

交易量难以预计，以

实际发生数计算。 

- 

泸州老窖股份

有限公司 
- 

泸天化（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1.12 元 

关联自然人 0.59 万元 

其他关联人 - 

证券承销

保荐及财

务顾问收

入 

泸州老窖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拟为泸州老窖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泸州市工业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潜在

其他关联人提供股权及其

他融资工具在内的融资服

务。参照市场价格水平及

行业惯例与客户协商定

价。 

因证券市场行情的

波动、新增业务量的

开发情况，项目进度

难以预计，最终交易

金额，以实际发生数

计算。 

1,142.4 万元 

泸州市工业投

资集团有限公

司 

- 

其他关联人 - 

受托客户

资产管理

业务收入 

四川金舵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含子公司）及其资

管计划、基金等产品和其

关联人持有公司发行管理

因公司受托关联人

的资产规模以及根

据管理业绩产生的

12.7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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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关联人 

的资产管理计划，2018 年

内可能发生退出，也可能

新增认购或申购其他资产

管理计划。参照市场价格

水平及行业惯例与客户协

商定价。 

收入尚不确定，因此

该项收入难以预计，

以实际发生数计算。 
- 

期货经纪

服务收入 
所有关联人 

公司关联人在公司子公司

华西期货有限责任公司开

立期货交易账户，为关联

人提供期货经纪业务交易

通道和相关服务。参照市

场上同类交易服务的佣金

率定价 

受市场影响较大，交

易量难以估计，该项

收入难以预计，以实

际发生数计算。 

- 

期货资产

管理业务

收入 

所有关联人 

公司（含子公司）及其资

管计划、基金等产品和其

关联人持有华期梧桐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发行管理的

资产管理计划，2018 年内

可能发生退出，也可能新

增认购或申购其他资产管

理计划。参照市场价格水

平及行业惯例与客户协商

定价。 

因公司受托关联人

的资产规模以及根

据管理业绩产生的

收入尚不确定，该项

收入难以预计，以实

际发生数计算。 

- 

证券和金

融产品交

易收入 

泸州市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

司 

公司资金存放关联方存

款，认购关联方发行或管

理的理财等金融产品、与

关联方进行同业资金拆借

等。参照市场价格水平及

行业惯例定价。 

交易量需根据当期

市场情况和公司流

动性实时决定，暂无

法确定交易金额。 

- 

其他关联人 - 

采购商品

支出 

泸州老窖股份

有限公司及其

子公司 

公司向关联方采购白酒等

商品。参照市场行情协议

定价。 

80 万 4.896 万元 

房屋租赁 
泸州老窖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向老窖集团租赁房屋

用于总部机房。按市场同

类交易服务定价。 

70 万 - 

代收水电

费等 

泸州老窖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

司 

公司综合办公楼和 B 区项

目由老窖房地产代收水电

气费用。按供电局等部门

规定价格结算。 

360 万左右 93.61 万元 

二、关联人介绍及关联关系 

（一）泸州老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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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州老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现持有四川省泸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510500723203346U 的《营业执照》，住所为泸州市国窖广

场，法定代表人张良，注册资本为 2,798,818,800 元，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独资），经营范围为：“生产加工大米；销售：五金、交电、化工产品、建

材；自有房屋租赁，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农副产品储存、加工、收购、销售；农

业科技开发、咨询服务；设计、制作、发布：路牌、灯箱、霓虹灯、车身、布展

广告；媒体广告代理；种植、销售：谷类、薯类、油料、豆类、棉花、麻类、糖

料、蔬菜、花卉、水果、坚果、香料作物；养殖、销售：生猪、家禽。（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公司为泸州老窖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二）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 

泸州老窖成立于 1995 年 5 月 3 日，营业期限自 1995 年 5 月 3 日至长期。住

所为四川泸州国窖广场，法定代表人为刘淼，注册资本为 146,475.2476 万元，公

司类型为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经营范围为：“泸州老窖系列酒的生产、销

售（以上项目未取得相关行政许可，不得开展经营活动）。进出口经营业务；技

术推广服务；发酵制品生产及销售；销售：汽车配件、建材及化工原料（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公司与泸州老窖股份

有限公司均为泸州老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三）四川金舵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金舵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17 年 1 月 18 日，住所为叙永县叙永镇

和平大道御景东城 28 幢金融大厦，法定代表人为张红兵，注册资本为 45,000.00

万元，股东为泸州老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

为：投资与资产管理；股权投资；债权投资；企业并购；投资信息咨询(金融业

务除外)；企业管理咨询。公司与四川金舵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均为泸州老窖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4 

（四）泸州老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泸州老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9 年 7 月 19 日，住所为泸州市江阳

区上平远路国窖花园 6 号楼 3 楼，法定代表人为王国良，注册资本为 5000 万元，

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为泸州老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全资孙公司，经营范围

为：房地产开发(二级),建材销售,机电设备安装、维修;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

住宿服务(此项未取得相关行政许可,不得开展经营活动);代收水、电、气费,物业

管理;对教育、医疗、养老项目的投资(不得从事非法集资、吸收公众资金等金融

活动);建设工程项目管理;会议及展览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泸州老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泸州老窖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间接全资控股公司。 

（五）泸州市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泸州市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6 年 7 月 5 日，住所为泸州市江阳

区酒城大道三段 17 号，法定代表人为谭光军，注册资本为 350,000 万元，公司

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为：投融资业务，非融资担保业务；资产经营管

理、资本运营及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泸州市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控股股东为泸州市国资委。 

（六）泸州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泸州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7 年 9 月 15 日，注册地址和办公地

址位于四川省泸州市酒城大道一段 1 号，注册资本 ：14.49 亿元，经营范围：经

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

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为准。泸州市商业银行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财务状况

较好，具备履约能力。泸州老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泸州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第一大股东。 

（七）其他关联方 

http://www.qichacha.com/pl_prb4a35066b244696bf5eb60b83bd374.html
http://www.qichacha.com/firm_3d733964603534a568869817a3c479da.html
http://www.qichacha.com/pl_pb2a2fdb3c09cbbfa6624501b4f34f1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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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关联方外，公司的其他关联法人、关联自然人包括： 

1、其他关联法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的规定，除以上介绍的关联

方外，其他关联法人包括：（1）由泸州老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直接或者间接控制

的除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2）公司

关联自然人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或者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除华西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3）持有华西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5%以上股份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及其一致行动人；（4）中国证监会、本

所或者上市公司根据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认定的其他与上市公司有特殊关系，可

能或者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2、关联自然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5 条的规定，上市公司的关联

自然人包括：（1）直接或者间接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自然人；（2）上市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3）直接或者间接地控制上市公司的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4）上述第（1）项、第（2）项所述人

士的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包括配偶、父母及配偶的父母、兄弟姐妹及其配偶、

年满 18 周岁的子女及其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和子女配偶的父母；（5）中国证

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或者上市公司根据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认定的其他与上市

公司有特殊关系，可能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自然人。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一）证券经纪服务收入：参照市场上同类交易服务的佣金率定价。 

（二）证券承销保荐收入：参照市场价格水平及行业惯例与客户协商定价。 

（三）受托客户资产管理业务收入：参照市场价格水平及行业惯例与客户协

商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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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期货经纪服务收入：参照市场上同类交易服务的佣金率定价。 

（五）期货公司资产管理收入：参照市场价格水平及行业惯例与客户协商定

价。 

（六）证券和金融产品交易：参照市场价格水平及行业惯例定价。 

（七）代收水电费等：根据供水供电部门实际收取且应由公司承担的水电等

费用确定。 

（八）采购商品支出：参照同样商品市场价格水平与对方协商定价。 

四、交易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为关联方提供相关证券业务服务等关联交易，均在公司正常经营范围

内，有利于公司拓展业务，增加盈利机会。公司向关联方采购商品或由关联方代

收相关费用为业务经营实际需要，交易金额较小，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 

上述相关关联交易的定价具有可供参考市场价格，公司拟以公允价格实施，

不会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上述相关关联交易对公司的独立性，主营业务

未因上述关联交易形成对关联方的依赖。 

五、审议程序 

公司于2018年4月9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关于确认2017

年度关联交易及预计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

意见。 

六、保荐机构的核查工作 

保荐机构相关保荐代表人通过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财务人员

等人员交谈，查阅公司关联交易相关信息披露文件、2017年公司同类日常关联交

易情况、相关董事会决议、独立董事意见以及各项业务和管理规章制度，对华西

证券2018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合理性、必要性、有效性进行了核查。 

七、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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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在遵循公平定价的前提下，相关关联交易事项有利

于公司充分利用关联方的优势资源，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

的利益。此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同意上述关联交易，并

发表了独立意见，有关关联董事遵守了回避制度，表决程序合法合规。本保荐机

构对上述关联交易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曲雯婷  邵向辉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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